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

原      告  陽明山後花園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江山  

被      告  陳建豪  

            陳昱齊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重鋼律師

            謝和軒律師

            林詠嵐律師

            魏士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於民國112年6月6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下稱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被告陳建豪買受

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小段28建號至44建號等17筆建築

物(與基地下合稱系爭17筆不動產)，買賣價金總計為新臺幣

(下同)9,700萬元。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書第2條「價額

及付款表」(下稱系爭付款表)記載，被告陳建豪應於簽約日

即112年6月6日將第一期簽約款及第二期備證款合計3,000萬

元，交由承辦代書代為保管至清償系爭17筆不動產設定之抵

押權擔保債權時止，並記載雙方合意原告同意被告陳建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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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日起二個月期限付訖前揭3,000萬元。原告與被告陳建

豪另約定，原吿於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付訖3,000

萬元時，應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8筆移轉登記予被告或其指

定人名義。惟被告陳建豪迄112年9月間僅給付第一、二期款

中之2,000萬元，屢經原告催告仍未給付餘款，雙方乃於112

年9月7日進行協商，並就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新北市○○區

○○段○○○○段00○號房屋暨其基地(即系爭土地應有部

分2056/30000，與前揭房屋下合稱系爭不動產)訂立買賣契

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被告陳建豪並指定將系爭不動產登

記為被告陳昱齊所有；原告與被告陳建豪復於112年11月2日

另簽立「第一次修約」(下稱系爭新契約)，約定因被告陳建

豪無法依約給付第一、二期款之餘款1,000萬元，因此改以

於原告移轉系爭17筆不動產時，清償以各該筆不動產提供訴

外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城租賃公司)設定

抵押權擔保之借款，給付剩餘買賣價金，原告並於次日依系

爭新契約之約定提出「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下稱系爭價

金明細表)供被告陳建豪參考。惟被告陳建豪於原告移轉系

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被告陳昱齊後，並未依系爭買賣契約之約

定給付買賣價金，原告已分別於113年2月6日、113年2月16

日以存證信函催促被告陳建豪履約，惟被告陳建豪迄未給付

價金餘款，原告遂於113年3月11日、113年3月24日、113年5

月14日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第9條之約定以存證信函向

被告陳建豪解除契約。為此爰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之約

定，請求被告陳建豪並應將已登記於其指定名義人即被告陳

昱齊名下之系爭不動產，返還予原告。又被告陳昱齊為被告

陳建豪指定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之名義人，即借名登記人，依

據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第九條第1、2、3項之規定，被告陳

昱齊亦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並聲明：

　　被告陳建豪及被告陳昱齊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

○○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056/30000及同小段32建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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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返還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等則均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並答辯略以：

(一)被告陳建豪原與原告簽訂系爭17筆不動產之買賣契約，並於

在112年8月間支付價金2千萬元，尚有1千萬元價金因遇資金

困難而未能支付，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會商並協議將被告

陳建豪已支付之2千萬元，折抵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10筆不

動產價金，每筆不動產可折抵部分價金200萬元，原告並同

意先過戶上開10筆不動產中的5筆即系爭不動產及建號29、3

0、31、42號房屋及基地予被告陳建豪，價金除前揭折抵之2

00萬元外，餘款則以由被告陳建豪負責清償該5戶房屋及基

地擔保之京城公司抵押借款之方式清償。惟因被告陳昱齊於

原告與被告陳建豪112年9月7日會商當日已確定欲購買系爭

不動產，為節省房地合一稅，三方協議乃由被告陳昱齊直接

向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被告陳昱齊並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

契約書，故系爭買賣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被告陳昱齊之間。

(二)依原告與被告陳昱齊之約定，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被告

陳建豪之已支付之200萬元，加上前以系爭不動產供京城公

司設定抵押權之貸款(下稱系爭貸款)金額，至於京城公司之

貸款金額為何，原告與被告陳昱齊於簽約當時尚無法確知，

尚待與京城公司確認、清償並辦理塗銷抵押權登記時始能確

定，然不影響兩造合意以被告陳建豪之已付款200萬元加系

爭不動產積欠京城公司之貸款金額作為系爭系爭不動產之價

金之事實。嗣經被告陳昱齊實際清償結果，系爭不動產擔保

之抵押貸款金額為4,652,000元，加上陳建豪已付款200萬

元，系爭不動產之價金應為6,652,000元【計算式：200萬元

＋4,652,000元＝6,652,000千元】。又因被告等原計畫由被

告陳建豪出售予被告陳昱齊，並以被告陳建豪之父即訴外人

陳文裕對被告陳昱齊所負1,280萬元，加計被告陳昱齊向銀

行申貸之320萬元，合計1,600萬元，作為買賣價金，訴外人

即代書祝鳳黛於112年9月7日會商前預先擬定系爭買賣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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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始依被告陳建豪之指示，記載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

惟該金額並非原告與被告陳昱齊達成合意之買賣價金。

(三)被告陳昱齊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後，即向訴外人淡水第一信

用合作社申貸320萬元，並於113年5月14日匯入京城公司帳

戶，其餘1,452,000元則由被告陳建豪之父陳文裕向芮億科

技股股份有限公司借調，而於113年3月14日匯入京城公司帳

戶，故系爭不動產擔保之系爭貸款已全部清償完畢，京城租

賃公司亦已塗銷設定於系爭不動產上之抵押權登記。而依系

爭價金明細表內容，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估算為6,

514,950元，其金額組成為扣抵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預估

清償京城租賃公司貸款269萬元、預估尾款1,824,950元，惟

被告陳昱齊清償京城公司貸款後，實際給付之買賣價金高達

4,652,000元，加上被告陳建豪給付之200萬元，合計共支付

價金6,652,000元，已超過原告估算之價金6,514,950元，顯

見原告係低估京城租賃公司貸款清償金額，始誤認尚有尾款

應給付。實際上因系爭貸款金額高達4,652,000元，比原告

預估之269萬元多出1,962,000元，此項差額高於原告預計之

尾款1,824,950元，故被告陳昱齊清償貸款及折抵被告陳建

豪已付款後，已無所謂尾款可言。原告雖於本院言詞辯論期

日陳稱其計算尾款1,314,950元之方式為「價金6,514,950元

－京城租賃貸款320萬元－被告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1,31

4,950元」，惟原告漏未扣除前揭被告陳建豪透過芮億公司

匯予京城租賃公司清償貸款之1,452,000元，此筆1,452,000

元亦高於原告主張之尾款1,314,950元，故扣除此筆1,452,0

00元後，原告亦無任何尾款餘額可資請求，原告主張被告尚

有尾款1,824,950元或1,314,950元未給付云云，顯係基於其

上述錯誤之估算，與被告實際清償京城貸款之情形不符，其

主張自無可採。

(四)原告與被告陳昱齊簽訂系爭系爭買賣契約後，被告陳昱齊已

支付價金完畢，原告則依約過戶系爭房地予被告陳昱齊，被

告陳昱齊持有系爭房地自屬有正當合法權源；至於被告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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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並非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目前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

或占有人，且被告陳建豪亦無任何其他未履約之情事，原告

請求被告陳建豪亦應返還系爭不動產於法無據，其請求亦無

足採。

三、經查，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於112年6月6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約定由被告陳建豪買受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

○○段○○○○段000地號之土地及其上同小段28建號至44

建號等17筆建築物，買賣價金總計為9,700萬元。依系爭112

年6月買賣契約書第2條「價額及付款表」記載，被告陳建豪

應於簽約日即112年6月6日將第一期簽約款及第二期備證款

合計3,000萬元，交由承辦代書代為保管至清償系爭17筆不

動產設定之抵押權擔保債權時止，並記載雙方合意原告同意

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期限付訖前揭3,000萬元。原

告與被告陳建豪另約定，原吿於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

月付訖3,000萬元時，應將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8筆移轉登記

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名義。惟被告陳建豪迄112年9月間僅給付

第一、二期款中之2,000萬元，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進行協

商，原告並於同日就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新北市○○區○○

段○○○○段00○號房屋暨其基地簽立以被告陳昱齊為買受

人之買賣契約，復於112年11月2日與被告陳建豪簽立「第一

次修約」，約定因被告陳建豪無法依約給付第一、二期款之

餘款1,000萬元，因此改以於原告移轉系爭17筆不動產所有

權時，清償以各該筆不動產提供訴外人京城租賃公司設定抵

押權擔保之借款，給付剩餘買賣價金，原告並於次日依系爭

新契約之約定提出「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予被告陳建豪等

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系爭

新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價金明細表等件影本附卷可

稽，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其係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之約定，將系爭不動

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陳建豪指定登記名義人即被告陳昱

齊，惟被告陳建豪於與原告簽立系爭新契約後經原告催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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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約給付系爭不動產之價金餘款，原告已解除系爭112年6

月買賣契約，故被告等應將系爭不動產返還登記並交付予原

告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被告陳建豪與原告於112年9月7日會商時，並協議將被告陳

建豪已支付之2千萬元折抵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10筆不動產

價金，每筆不動產可折抵部分價金200萬元，原告並同意先

移轉登記上開10筆不動產中的5筆，又因系爭17筆不動產前

曾提供予京城租賃公司作為共同擔保物設定抵押權，原告與

被告陳建豪遂於同日約定，前揭包含系爭不動產在內之5筆

不動產之價金除上開折抵之200萬元外，餘款則以由被告陳

建豪負責清償該5戶房屋及基地擔保之京城租賃公司抵押借

款之方式清償；而系爭買賣契約之買受人為被告陳昱齊，而

非被告陳建豪，又系爭不動產業經原告於113年5月1日以買

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昱齊所有，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

時提出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記載之買受人為

被告陳昱齊等事實，有系爭新契約、系爭買賣契約、建築改

良物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等件影本及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查

詢資料附卷可稽。再查，證人即受兩造委託處理系爭112年6

月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事宜之代

書祝鳳黛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就系爭買賣契約之訂立及系爭

不動產之移轉經過，到庭證稱：「(問：原告與被告陳建豪

是否曾於112年9月7日在原告辦公室就　系爭買賣契約進行

會商？原因為何？當時在場有何人？會商情形及結果為何？

有無簽立任何書面協議？)112年9月7日我就接到陳文裕通

知，我就到曾江山辦公室去用印、簽約，因為他們在簽約後

有協議過陳文裕可以指定登記名義人，所以我們到公司去

時，沈朝伍、陳文裕、王正男及被告2人都在，要重新簽

約，因為被告陳建豪認為如果以他的名義和原告簽約，之後

會有房地合一稅之問題，所以要找真正的買主重新簽約。當

天他們有提到應該付的3千萬，只付了2千萬。他們講說2千

萬就過5戶，包含系爭不動產，所以當天被告陳昱齊就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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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簽約（就是被證1的不動產買賣契約），王正男是簽另外4

戶中其中2戶。價金只所以寫1600萬是因為陳文裕有跟被告

陳昱齊周轉1280萬，被告陳昱齊必須跟銀行貸款320萬，因

為他要還京城租賃公司的貸款。」等語(見本院114年10月23

日言詞辯論筆錄)，足見系爭不動產係以「原告與被告陳昱

齊所訂立之系爭買賣契約」，而非「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所訂

立之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因關

係，且系爭買賣契約之真正買受人為被告陳昱齊而非被告陳

建豪，亦即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昱齊係因其

乃系爭買賣契約之買受人，而非因其為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

約買受人陳建豪之指定登記人，被告等抗辯被告陳昱齊係因

於原告與被告陳建豪112年9月7日會商時，已確定欲買受系

爭不動產，為節省房地合一稅始以自己名義與原告簽立系爭

買賣契約等語，應為可採，則原告以其已解除系爭112年6月

買賣契約為由，請求被告等返還系爭不動產所有權，自非有

理。至原告雖於證人祝鳳黛為前揭證言後，當庭主張「我沒

有要簽被證1的買賣契約(即系爭買賣契約)，是代書騙我說

被告要還我3千萬，我才把印章交給代書。」云云(見本院前

揭言詞辯論筆錄)，惟查，原告不僅未就其主張舉證以實其

說，且受領買賣價金本無交付印鑑、印鑑證明等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必要資料，益見原告上開主張與事實不符，無足採

取。

(二)又系爭買賣契約書雖記載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惟查，系

爭買賣契約之真正約定價金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曾江山製作之

系爭價金明細表中記載之6,514,95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經證人祝鳳黛到庭證稱：「(問：證人是否見過原

證6 中之「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該明細表中之金額如何

而來？）有看過，這是曾江山於9月7日以後叫我做一個表，

但我實在不懂曾江山的邏輯，所以做不出來，曾江山就自己

做，曾江山於辦理登記要塗銷時給我看的。其中出售價金應

該是原告法代依照6月間買賣契約總價金9,700萬依每戶坪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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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計算得出，200萬是2,000萬除以10，269萬應該也是用

設定抵押權的總債權金額依坪數比例去算出來的。」、

「(問：被證1買賣契約1,600萬何以能以陳文裕積欠被告陳

昱齊之款項作為買賣價金？)這數字是陳文裕與被告陳昱齊

希望用來證明他們之間有債權債務關係，不是真正的價金，

原告和被告陳昱齊買賣契約約定的價金，應該是價金明細表

上的數字，我記得簽約時有說是600多萬，但不記得有無說

確切數字。被證1,600萬元扣除1,280萬元所得的320萬元，

後來我們去問銀行被告陳昱齊可以以系爭不動產貸得多少

錢，銀行也願意貸320萬，這應該是貸款金額的上限，貸款

辦完之後，後來我去問了京城租賃公司，京城租賃公司口頭

跟我說除了貸款320萬元之外，被告陳昱齊還要再清償145萬

2千元，這個金額是京城租賃公司自己算出來的，後來145萬

2千元是陳文裕去借錢來還京城租賃公司，我也不知道為何

陳文裕會幫被告陳昱齊借。」、「（問：原證6所附明細表

中所謂『清償京城』是不是就是曾江山自己估算，要塗銷京

城抵押權要清償的金額，只是他低估實際數額？)是。所以

本件已經付了6,652,000元，沒有補足尾款之問題，皆付清

了。」等語(見本院前揭言詞辯論筆錄)。而系爭不動產與其

他系爭17筆不動產共同擔保設定之抵押權，就系爭不動產部

分業已因清償而塗銷之事實，亦有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以

114年9月9日新北板地籍字第1446056629號函檢送之抵押權

塗銷及設定登記變更資料，及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以114

年9月12日新北重地籍字第1446195488號函檢送之抵押權設

定登記資料附卷可稽，綜上足徵被告陳昱齊確已清償系爭抵

押權擔保之借款債務4,652,000元【計算式：320萬元＋1,45

2,000元＝4,652,000元】，加計兩造約定用以折抵系爭買賣

契約價金，被告陳建豪前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給付之20

0萬元，被告陳昱齊給付之買賣價金數額為6,652,000元【計

算式：4,652,000元＋200萬元＝6,652,000元】已逾系爭買

賣契約約定之價金6,514,950元，是原告主張其已因被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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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豪未依約給付買賣價金而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系爭不動

產，亦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等將系爭

不動產返還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姚貴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翁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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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
原      告  陽明山後花園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江山  
被      告  陳建豪  
            陳昱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重鋼律師
            謝和軒律師
            林詠嵐律師
            魏士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於民國112年6月6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被告陳建豪買受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小段28建號至44建號等17筆建築物(與基地下合稱系爭17筆不動產)，買賣價金總計為新臺幣(下同)9,700萬元。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書第2條「價額及付款表」(下稱系爭付款表)記載，被告陳建豪應於簽約日即112年6月6日將第一期簽約款及第二期備證款合計3,000萬元，交由承辦代書代為保管至清償系爭17筆不動產設定之抵押權擔保債權時止，並記載雙方合意原告同意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期限付訖前揭3,000萬元。原告與被告陳建豪另約定，原吿於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付訖3,000萬元時，應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8筆移轉登記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名義。惟被告陳建豪迄112年9月間僅給付第一、二期款中之2,000萬元，屢經原告催告仍未給付餘款，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進行協商，並就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新北市○○區○○段○○○○段00○號房屋暨其基地(即系爭土地應有部分2056/30000，與前揭房屋下合稱系爭不動產)訂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被告陳建豪並指定將系爭不動產登記為被告陳昱齊所有；原告與被告陳建豪復於112年11月2日另簽立「第一次修約」(下稱系爭新契約)，約定因被告陳建豪無法依約給付第一、二期款之餘款1,000萬元，因此改以於原告移轉系爭17筆不動產時，清償以各該筆不動產提供訴外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城租賃公司)設定抵押權擔保之借款，給付剩餘買賣價金，原告並於次日依系爭新契約之約定提出「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下稱系爭價金明細表)供被告陳建豪參考。惟被告陳建豪於原告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被告陳昱齊後，並未依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給付買賣價金，原告已分別於113年2月6日、113年2月16日以存證信函催促被告陳建豪履約，惟被告陳建豪迄未給付價金餘款，原告遂於113年3月11日、113年3月24日、113年5月14日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第9條之約定以存證信函向被告陳建豪解除契約。為此爰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之約定，請求被告陳建豪並應將已登記於其指定名義人即被告陳昱齊名下之系爭不動產，返還予原告。又被告陳昱齊為被告陳建豪指定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之名義人，即借名登記人，依據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第九條第1、2、3項之規定，被告陳昱齊亦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並聲明：
　　被告陳建豪及被告陳昱齊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056/30000及同小段32建號房屋返還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等則均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並答辯略以：
(一)被告陳建豪原與原告簽訂系爭17筆不動產之買賣契約，並於在112年8月間支付價金2千萬元，尚有1千萬元價金因遇資金困難而未能支付，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會商並協議將被告陳建豪已支付之2千萬元，折抵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10筆不動產價金，每筆不動產可折抵部分價金200萬元，原告並同意先過戶上開10筆不動產中的5筆即系爭不動產及建號29、30、31、42號房屋及基地予被告陳建豪，價金除前揭折抵之200萬元外，餘款則以由被告陳建豪負責清償該5戶房屋及基地擔保之京城公司抵押借款之方式清償。惟因被告陳昱齊於原告與被告陳建豪112年9月7日會商當日已確定欲購買系爭不動產，為節省房地合一稅，三方協議乃由被告陳昱齊直接向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被告陳昱齊並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故系爭買賣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被告陳昱齊之間。
(二)依原告與被告陳昱齊之約定，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被告陳建豪之已支付之200萬元，加上前以系爭不動產供京城公司設定抵押權之貸款(下稱系爭貸款)金額，至於京城公司之貸款金額為何，原告與被告陳昱齊於簽約當時尚無法確知，尚待與京城公司確認、清償並辦理塗銷抵押權登記時始能確定，然不影響兩造合意以被告陳建豪之已付款200萬元加系爭不動產積欠京城公司之貸款金額作為系爭系爭不動產之價金之事實。嗣經被告陳昱齊實際清償結果，系爭不動產擔保之抵押貸款金額為4,652,000元，加上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系爭不動產之價金應為6,652,000元【計算式：200萬元＋4,652,000元＝6,652,000千元】。又因被告等原計畫由被告陳建豪出售予被告陳昱齊，並以被告陳建豪之父即訴外人陳文裕對被告陳昱齊所負1,280萬元，加計被告陳昱齊向銀行申貸之320萬元，合計1,600萬元，作為買賣價金，訴外人即代書祝鳳黛於112年9月7日會商前預先擬定系爭買賣契約時，始依被告陳建豪之指示，記載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惟該金額並非原告與被告陳昱齊達成合意之買賣價金。
(三)被告陳昱齊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後，即向訴外人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申貸320萬元，並於113年5月14日匯入京城公司帳戶，其餘1,452,000元則由被告陳建豪之父陳文裕向芮億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借調，而於113年3月14日匯入京城公司帳戶，故系爭不動產擔保之系爭貸款已全部清償完畢，京城租賃公司亦已塗銷設定於系爭不動產上之抵押權登記。而依系爭價金明細表內容，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估算為6,514,950元，其金額組成為扣抵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預估清償京城租賃公司貸款269萬元、預估尾款1,824,950元，惟被告陳昱齊清償京城公司貸款後，實際給付之買賣價金高達4,652,000元，加上被告陳建豪給付之200萬元，合計共支付價金6,652,000元，已超過原告估算之價金6,514,950元，顯見原告係低估京城租賃公司貸款清償金額，始誤認尚有尾款應給付。實際上因系爭貸款金額高達4,652,000元，比原告預估之269萬元多出1,962,000元，此項差額高於原告預計之尾款1,824,950元，故被告陳昱齊清償貸款及折抵被告陳建豪已付款後，已無所謂尾款可言。原告雖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稱其計算尾款1,314,950元之方式為「價金6,514,950元－京城租賃貸款320萬元－被告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1,314,950元」，惟原告漏未扣除前揭被告陳建豪透過芮億公司匯予京城租賃公司清償貸款之1,452,000元，此筆1,452,000元亦高於原告主張之尾款1,314,950元，故扣除此筆1,452,000元後，原告亦無任何尾款餘額可資請求，原告主張被告尚有尾款1,824,950元或1,314,950元未給付云云，顯係基於其上述錯誤之估算，與被告實際清償京城貸款之情形不符，其主張自無可採。
(四)原告與被告陳昱齊簽訂系爭系爭買賣契約後，被告陳昱齊已支付價金完畢，原告則依約過戶系爭房地予被告陳昱齊，被告陳昱齊持有系爭房地自屬有正當合法權源；至於被告陳建豪並非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目前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或占有人，且被告陳建豪亦無任何其他未履約之情事，原告請求被告陳建豪亦應返還系爭不動產於法無據，其請求亦無足採。
三、經查，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於112年6月6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被告陳建豪買受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之土地及其上同小段28建號至44建號等17筆建築物，買賣價金總計為9,700萬元。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書第2條「價額及付款表」記載，被告陳建豪應於簽約日即112年6月6日將第一期簽約款及第二期備證款合計3,000萬元，交由承辦代書代為保管至清償系爭17筆不動產設定之抵押權擔保債權時止，並記載雙方合意原告同意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期限付訖前揭3,000萬元。原告與被告陳建豪另約定，原吿於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付訖3,000萬元時，應將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8筆移轉登記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名義。惟被告陳建豪迄112年9月間僅給付第一、二期款中之2,000萬元，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進行協商，原告並於同日就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新北市○○區○○段○○○○段00○號房屋暨其基地簽立以被告陳昱齊為買受人之買賣契約，復於112年11月2日與被告陳建豪簽立「第一次修約」，約定因被告陳建豪無法依約給付第一、二期款之餘款1,000萬元，因此改以於原告移轉系爭17筆不動產所有權時，清償以各該筆不動產提供訴外人京城租賃公司設定抵押權擔保之借款，給付剩餘買賣價金，原告並於次日依系爭新契約之約定提出「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予被告陳建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系爭新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價金明細表等件影本附卷可稽，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其係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之約定，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陳建豪指定登記名義人即被告陳昱齊，惟被告陳建豪於與原告簽立系爭新契約後經原告催告仍未依約給付系爭不動產之價金餘款，原告已解除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故被告等應將系爭不動產返還登記並交付予原告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被告陳建豪與原告於112年9月7日會商時，並協議將被告陳建豪已支付之2千萬元折抵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10筆不動產價金，每筆不動產可折抵部分價金200萬元，原告並同意先移轉登記上開10筆不動產中的5筆，又因系爭17筆不動產前曾提供予京城租賃公司作為共同擔保物設定抵押權，原告與被告陳建豪遂於同日約定，前揭包含系爭不動產在內之5筆不動產之價金除上開折抵之200萬元外，餘款則以由被告陳建豪負責清償該5戶房屋及基地擔保之京城租賃公司抵押借款之方式清償；而系爭買賣契約之買受人為被告陳昱齊，而非被告陳建豪，又系爭不動產業經原告於113年5月1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昱齊所有，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提出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記載之買受人為被告陳昱齊等事實，有系爭新契約、系爭買賣契約、建築改良物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等件影本及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查詢資料附卷可稽。再查，證人即受兩造委託處理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事宜之代書祝鳳黛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就系爭買賣契約之訂立及系爭不動產之移轉經過，到庭證稱：「(問：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是否曾於112年9月7日在原告辦公室就　系爭買賣契約進行會商？原因為何？當時在場有何人？會商情形及結果為何？有無簽立任何書面協議？)112年9月7日我就接到陳文裕通知，我就到曾江山辦公室去用印、簽約，因為他們在簽約後有協議過陳文裕可以指定登記名義人，所以我們到公司去時，沈朝伍、陳文裕、王正男及被告2人都在，要重新簽約，因為被告陳建豪認為如果以他的名義和原告簽約，之後會有房地合一稅之問題，所以要找真正的買主重新簽約。當天他們有提到應該付的3千萬，只付了2千萬。他們講說2千萬就過5戶，包含系爭不動產，所以當天被告陳昱齊就跟原告簽約（就是被證1的不動產買賣契約），王正男是簽另外4戶中其中2戶。價金只所以寫1600萬是因為陳文裕有跟被告陳昱齊周轉1280萬，被告陳昱齊必須跟銀行貸款320萬，因為他要還京城租賃公司的貸款。」等語(見本院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筆錄)，足見系爭不動產係以「原告與被告陳昱齊所訂立之系爭買賣契約」，而非「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所訂立之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因關係，且系爭買賣契約之真正買受人為被告陳昱齊而非被告陳建豪，亦即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昱齊係因其乃系爭買賣契約之買受人，而非因其為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買受人陳建豪之指定登記人，被告等抗辯被告陳昱齊係因於原告與被告陳建豪112年9月7日會商時，已確定欲買受系爭不動產，為節省房地合一稅始以自己名義與原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應為可採，則原告以其已解除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為由，請求被告等返還系爭不動產所有權，自非有理。至原告雖於證人祝鳳黛為前揭證言後，當庭主張「我沒有要簽被證1的買賣契約(即系爭買賣契約)，是代書騙我說被告要還我3千萬，我才把印章交給代書。」云云(見本院前揭言詞辯論筆錄)，惟查，原告不僅未就其主張舉證以實其說，且受領買賣價金本無交付印鑑、印鑑證明等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必要資料，益見原告上開主張與事實不符，無足採取。
(二)又系爭買賣契約書雖記載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惟查，系爭買賣契約之真正約定價金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曾江山製作之系爭價金明細表中記載之6,514,95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證人祝鳳黛到庭證稱：「(問：證人是否見過原證6 中之「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該明細表中之金額如何而來？）有看過，這是曾江山於9月7日以後叫我做一個表，但我實在不懂曾江山的邏輯，所以做不出來，曾江山就自己做，曾江山於辦理登記要塗銷時給我看的。其中出售價金應該是原告法代依照6月間買賣契約總價金9,700萬依每戶坪數比例計算得出，200萬是2,000萬除以10，269萬應該也是用設定抵押權的總債權金額依坪數比例去算出來的。」、「(問：被證1買賣契約1,600萬何以能以陳文裕積欠被告陳昱齊之款項作為買賣價金？)這數字是陳文裕與被告陳昱齊希望用來證明他們之間有債權債務關係，不是真正的價金，原告和被告陳昱齊買賣契約約定的價金，應該是價金明細表上的數字，我記得簽約時有說是600多萬，但不記得有無說確切數字。被證1,600萬元扣除1,280萬元所得的320萬元，後來我們去問銀行被告陳昱齊可以以系爭不動產貸得多少錢，銀行也願意貸320萬，這應該是貸款金額的上限，貸款辦完之後，後來我去問了京城租賃公司，京城租賃公司口頭跟我說除了貸款320萬元之外，被告陳昱齊還要再清償145萬2千元，這個金額是京城租賃公司自己算出來的，後來145萬2千元是陳文裕去借錢來還京城租賃公司，我也不知道為何陳文裕會幫被告陳昱齊借。」、「（問：原證6所附明細表中所謂『清償京城』是不是就是曾江山自己估算，要塗銷京城抵押權要清償的金額，只是他低估實際數額？)是。所以本件已經付了6,652,000元，沒有補足尾款之問題，皆付清了。」等語(見本院前揭言詞辯論筆錄)。而系爭不動產與其他系爭17筆不動產共同擔保設定之抵押權，就系爭不動產部分業已因清償而塗銷之事實，亦有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以114年9月9日新北板地籍字第1446056629號函檢送之抵押權塗銷及設定登記變更資料，及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以114年9月12日新北重地籍字第1446195488號函檢送之抵押權設定登記資料附卷可稽，綜上足徵被告陳昱齊確已清償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借款債務4,652,000元【計算式：320萬元＋1,452,000元＝4,652,000元】，加計兩造約定用以折抵系爭買賣契約價金，被告陳建豪前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給付之200萬元，被告陳昱齊給付之買賣價金數額為6,652,000元【計算式：4,652,000元＋200萬元＝6,652,000元】已逾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價金6,514,950元，是原告主張其已因被告陳建豪未依約給付買賣價金而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系爭不動產，亦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等將系爭不動產返還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姚貴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翁其良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

原      告  陽明山後花園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江山  

被      告  陳建豪  

            陳昱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重鋼律師

            謝和軒律師

            林詠嵐律師

            魏士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於民國112年6月6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下稱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被告陳建豪買受

    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及其上同小段28建號至44建號等17筆建築物(與基地

    下合稱系爭17筆不動產)，買賣價金總計為新臺幣(下同)9,7

    00萬元。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書第2條「價額及付款表

    」(下稱系爭付款表)記載，被告陳建豪應於簽約日即112年6

    月6日將第一期簽約款及第二期備證款合計3,000萬元，交由

    承辦代書代為保管至清償系爭17筆不動產設定之抵押權擔保

    債權時止，並記載雙方合意原告同意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

    二個月期限付訖前揭3,000萬元。原告與被告陳建豪另約定

    ，原吿於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付訖3,000萬元時，

    應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8筆移轉登記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名義

    。惟被告陳建豪迄112年9月間僅給付第一、二期款中之2,00

    0萬元，屢經原告催告仍未給付餘款，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

    進行協商，並就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新北市○○區○○段○○○○段

    00○號房屋暨其基地(即系爭土地應有部分2056/30000，與前

    揭房屋下合稱系爭不動產)訂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被告陳建豪並指定將系爭不動產登記為被告陳昱齊所有

    ；原告與被告陳建豪復於112年11月2日另簽立「第一次修約

    」(下稱系爭新契約)，約定因被告陳建豪無法依約給付第一

    、二期款之餘款1,000萬元，因此改以於原告移轉系爭17筆

    不動產時，清償以各該筆不動產提供訴外人京城銀國際租賃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城租賃公司)設定抵押權擔保之借款，

    給付剩餘買賣價金，原告並於次日依系爭新契約之約定提出

    「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下稱系爭價金明細表)供被告陳建

    豪參考。惟被告陳建豪於原告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被告

    陳昱齊後，並未依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給付買賣價金，原告

    已分別於113年2月6日、113年2月16日以存證信函催促被告

    陳建豪履約，惟被告陳建豪迄未給付價金餘款，原告遂於11

    3年3月11日、113年3月24日、113年5月14日依系爭112年6月

    買賣契約第9條之約定以存證信函向被告陳建豪解除契約。

    為此爰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之約定，請求被告陳建豪並應

    將已登記於其指定名義人即被告陳昱齊名下之系爭不動產，

    返還予原告。又被告陳昱齊為被告陳建豪指定之不動產移轉

    登記之名義人，即借名登記人，依據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第

    九條第1、2、3項之規定，被告陳昱齊亦應將系爭不動產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並聲明：

　　被告陳建豪及被告陳昱齊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

    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056/30000及同小段32建號房屋返還登

    記予原告。

二、被告等則均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並答辯略以：

(一)被告陳建豪原與原告簽訂系爭17筆不動產之買賣契約，並於

    在112年8月間支付價金2千萬元，尚有1千萬元價金因遇資金

    困難而未能支付，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會商並協議將被告

    陳建豪已支付之2千萬元，折抵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10筆不

    動產價金，每筆不動產可折抵部分價金200萬元，原告並同

    意先過戶上開10筆不動產中的5筆即系爭不動產及建號29、3

    0、31、42號房屋及基地予被告陳建豪，價金除前揭折抵之2

    00萬元外，餘款則以由被告陳建豪負責清償該5戶房屋及基

    地擔保之京城公司抵押借款之方式清償。惟因被告陳昱齊於

    原告與被告陳建豪112年9月7日會商當日已確定欲購買系爭

    不動產，為節省房地合一稅，三方協議乃由被告陳昱齊直接

    向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被告陳昱齊並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

    契約書，故系爭買賣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被告陳昱齊之間。

(二)依原告與被告陳昱齊之約定，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被告

    陳建豪之已支付之200萬元，加上前以系爭不動產供京城公

    司設定抵押權之貸款(下稱系爭貸款)金額，至於京城公司之

    貸款金額為何，原告與被告陳昱齊於簽約當時尚無法確知，

    尚待與京城公司確認、清償並辦理塗銷抵押權登記時始能確

    定，然不影響兩造合意以被告陳建豪之已付款200萬元加系

    爭不動產積欠京城公司之貸款金額作為系爭系爭不動產之價

    金之事實。嗣經被告陳昱齊實際清償結果，系爭不動產擔保

    之抵押貸款金額為4,652,000元，加上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

    ，系爭不動產之價金應為6,652,000元【計算式：200萬元＋4

    ,652,000元＝6,652,000千元】。又因被告等原計畫由被告陳

    建豪出售予被告陳昱齊，並以被告陳建豪之父即訴外人陳文

    裕對被告陳昱齊所負1,280萬元，加計被告陳昱齊向銀行申

    貸之320萬元，合計1,600萬元，作為買賣價金，訴外人即代

    書祝鳳黛於112年9月7日會商前預先擬定系爭買賣契約時，

    始依被告陳建豪之指示，記載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惟該

    金額並非原告與被告陳昱齊達成合意之買賣價金。

(三)被告陳昱齊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後，即向訴外人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申貸320萬元，並於113年5月14日匯入京城公司帳戶，其餘1,452,000元則由被告陳建豪之父陳文裕向芮億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借調，而於113年3月14日匯入京城公司帳戶，故系爭不動產擔保之系爭貸款已全部清償完畢，京城租賃公司亦已塗銷設定於系爭不動產上之抵押權登記。而依系爭價金明細表內容，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估算為6,514,950元，其金額組成為扣抵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預估清償京城租賃公司貸款269萬元、預估尾款1,824,950元，惟被告陳昱齊清償京城公司貸款後，實際給付之買賣價金高達4,652,000元，加上被告陳建豪給付之200萬元，合計共支付價金6,652,000元，已超過原告估算之價金6,514,950元，顯見原告係低估京城租賃公司貸款清償金額，始誤認尚有尾款應給付。實際上因系爭貸款金額高達4,652,000元，比原告預估之269萬元多出1,962,000元，此項差額高於原告預計之尾款1,824,950元，故被告陳昱齊清償貸款及折抵被告陳建豪已付款後，已無所謂尾款可言。原告雖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稱其計算尾款1,314,950元之方式為「價金6,514,950元－京城租賃貸款320萬元－被告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1,314,950元」，惟原告漏未扣除前揭被告陳建豪透過芮億公司匯予京城租賃公司清償貸款之1,452,000元，此筆1,452,000元亦高於原告主張之尾款1,314,950元，故扣除此筆1,452,000元後，原告亦無任何尾款餘額可資請求，原告主張被告尚有尾款1,824,950元或1,314,950元未給付云云，顯係基於其上述錯誤之估算，與被告實際清償京城貸款之情形不符，其主張自無可採。

(四)原告與被告陳昱齊簽訂系爭系爭買賣契約後，被告陳昱齊已

    支付價金完畢，原告則依約過戶系爭房地予被告陳昱齊，被

    告陳昱齊持有系爭房地自屬有正當合法權源；至於被告陳建

    豪並非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目前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

    或占有人，且被告陳建豪亦無任何其他未履約之情事，原告

    請求被告陳建豪亦應返還系爭不動產於法無據，其請求亦無

    足採。

三、經查，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於112年6月6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約定由被告陳建豪買受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

    段○○○○段000地號之土地及其上同小段28建號至44建號等17

    筆建築物，買賣價金總計為9,700萬元。依系爭112年6月買

    賣契約書第2條「價額及付款表」記載，被告陳建豪應於簽

    約日即112年6月6日將第一期簽約款及第二期備證款合計3,0

    00萬元，交由承辦代書代為保管至清償系爭17筆不動產設定

    之抵押權擔保債權時止，並記載雙方合意原告同意被告陳建

    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期限付訖前揭3,000萬元。原告與被告

    陳建豪另約定，原吿於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付訖3,

    000萬元時，應將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8筆移轉登記予被告或

    其指定人名義。惟被告陳建豪迄112年9月間僅給付第一、二

    期款中之2,000萬元，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進行協商，原告

    並於同日就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新北市○○區○○段○○○○段00○

    號房屋暨其基地簽立以被告陳昱齊為買受人之買賣契約，復

    於112年11月2日與被告陳建豪簽立「第一次修約」，約定因

    被告陳建豪無法依約給付第一、二期款之餘款1,000萬元，

    因此改以於原告移轉系爭17筆不動產所有權時，清償以各該

    筆不動產提供訴外人京城租賃公司設定抵押權擔保之借款，

    給付剩餘買賣價金，原告並於次日依系爭新契約之約定提出

    「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予被告陳建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系爭新契約、系爭買賣

    契約、系爭價金明細表等件影本附卷可稽，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其係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之約定，將系爭不動

    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陳建豪指定登記名義人即被告陳昱齊

    ，惟被告陳建豪於與原告簽立系爭新契約後經原告催告仍未

    依約給付系爭不動產之價金餘款，原告已解除系爭112年6月

    買賣契約，故被告等應將系爭不動產返還登記並交付予原告

    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被告陳建豪與原告於112年9月7日會商時，並協議將被告陳

    建豪已支付之2千萬元折抵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10筆不動產

    價金，每筆不動產可折抵部分價金200萬元，原告並同意先

    移轉登記上開10筆不動產中的5筆，又因系爭17筆不動產前

    曾提供予京城租賃公司作為共同擔保物設定抵押權，原告與

    被告陳建豪遂於同日約定，前揭包含系爭不動產在內之5筆

    不動產之價金除上開折抵之200萬元外，餘款則以由被告陳

    建豪負責清償該5戶房屋及基地擔保之京城租賃公司抵押借

    款之方式清償；而系爭買賣契約之買受人為被告陳昱齊，而

    非被告陳建豪，又系爭不動產業經原告於113年5月1日以買

    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昱齊所有，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

    時提出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記載之買受人為

    被告陳昱齊等事實，有系爭新契約、系爭買賣契約、建築改

    良物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等件影本及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查

    詢資料附卷可稽。再查，證人即受兩造委託處理系爭112年6

    月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事宜之代

    書祝鳳黛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就系爭買賣契約之訂立及系爭

    不動產之移轉經過，到庭證稱：「(問：原告與被告陳建豪

    是否曾於112年9月7日在原告辦公室就　系爭買賣契約進行

    會商？原因為何？當時在場有何人？會商情形及結果為何？

    有無簽立任何書面協議？)112年9月7日我就接到陳文裕通知

    ，我就到曾江山辦公室去用印、簽約，因為他們在簽約後有

    協議過陳文裕可以指定登記名義人，所以我們到公司去時，

    沈朝伍、陳文裕、王正男及被告2人都在，要重新簽約，因

    為被告陳建豪認為如果以他的名義和原告簽約，之後會有房

    地合一稅之問題，所以要找真正的買主重新簽約。當天他們

    有提到應該付的3千萬，只付了2千萬。他們講說2千萬就過5

    戶，包含系爭不動產，所以當天被告陳昱齊就跟原告簽約（

    就是被證1的不動產買賣契約），王正男是簽另外4戶中其中

    2戶。價金只所以寫1600萬是因為陳文裕有跟被告陳昱齊周

    轉1280萬，被告陳昱齊必須跟銀行貸款320萬，因為他要還

    京城租賃公司的貸款。」等語(見本院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

    論筆錄)，足見系爭不動產係以「原告與被告陳昱齊所訂立

    之系爭買賣契約」，而非「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所訂立之系爭

    112年6月買賣契約」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因關係，且系爭

    買賣契約之真正買受人為被告陳昱齊而非被告陳建豪，亦即

    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昱齊係因其乃系爭買賣

    契約之買受人，而非因其為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買受人陳

    建豪之指定登記人，被告等抗辯被告陳昱齊係因於原告與被

    告陳建豪112年9月7日會商時，已確定欲買受系爭不動產，

    為節省房地合一稅始以自己名義與原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等

    語，應為可採，則原告以其已解除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為

    由，請求被告等返還系爭不動產所有權，自非有理。至原告

    雖於證人祝鳳黛為前揭證言後，當庭主張「我沒有要簽被證

    1的買賣契約(即系爭買賣契約)，是代書騙我說被告要還我3

    千萬，我才把印章交給代書。」云云(見本院前揭言詞辯論

    筆錄)，惟查，原告不僅未就其主張舉證以實其說，且受領

    買賣價金本無交付印鑑、印鑑證明等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必

    要資料，益見原告上開主張與事實不符，無足採取。

(二)又系爭買賣契約書雖記載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惟查，系

    爭買賣契約之真正約定價金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曾江山製作之

    系爭價金明細表中記載之6,514,95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經證人祝鳳黛到庭證稱：「(問：證人是否見過原

    證6 中之「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該明細表中之金額如何

    而來？）有看過，這是曾江山於9月7日以後叫我做一個表，

    但我實在不懂曾江山的邏輯，所以做不出來，曾江山就自己

    做，曾江山於辦理登記要塗銷時給我看的。其中出售價金應

    該是原告法代依照6月間買賣契約總價金9,700萬依每戶坪數

    比例計算得出，200萬是2,000萬除以10，269萬應該也是用

    設定抵押權的總債權金額依坪數比例去算出來的。」、「(

    問：被證1買賣契約1,600萬何以能以陳文裕積欠被告陳昱齊

    之款項作為買賣價金？)這數字是陳文裕與被告陳昱齊希望

    用來證明他們之間有債權債務關係，不是真正的價金，原告

    和被告陳昱齊買賣契約約定的價金，應該是價金明細表上的

    數字，我記得簽約時有說是600多萬，但不記得有無說確切

    數字。被證1,600萬元扣除1,280萬元所得的320萬元，後來

    我們去問銀行被告陳昱齊可以以系爭不動產貸得多少錢，銀

    行也願意貸320萬，這應該是貸款金額的上限，貸款辦完之

    後，後來我去問了京城租賃公司，京城租賃公司口頭跟我說

    除了貸款320萬元之外，被告陳昱齊還要再清償145萬2千元

    ，這個金額是京城租賃公司自己算出來的，後來145萬2千元

    是陳文裕去借錢來還京城租賃公司，我也不知道為何陳文裕

    會幫被告陳昱齊借。」、「（問：原證6所附明細表中所謂『

    清償京城』是不是就是曾江山自己估算，要塗銷京城抵押權

    要清償的金額，只是他低估實際數額？)是。所以本件已經

    付了6,652,000元，沒有補足尾款之問題，皆付清了。」等

    語(見本院前揭言詞辯論筆錄)。而系爭不動產與其他系爭17

    筆不動產共同擔保設定之抵押權，就系爭不動產部分業已因

    清償而塗銷之事實，亦有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以114年9月

    9日新北板地籍字第1446056629號函檢送之抵押權塗銷及設

    定登記變更資料，及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以114年9月12日

    新北重地籍字第1446195488號函檢送之抵押權設定登記資料

    附卷可稽，綜上足徵被告陳昱齊確已清償系爭抵押權擔保之

    借款債務4,652,000元【計算式：320萬元＋1,452,000元＝4,6

    52,000元】，加計兩造約定用以折抵系爭買賣契約價金，被

    告陳建豪前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給付之200萬元，被告

    陳昱齊給付之買賣價金數額為6,652,000元【計算式：4,652

    ,000元＋200萬元＝6,652,000元】已逾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價

    金6,514,950元，是原告主張其已因被告陳建豪未依約給付

    買賣價金而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系爭不動產，亦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等將系爭

    不動產返還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姚貴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翁其良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

原      告  陽明山後花園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江山  

被      告  陳建豪  

            陳昱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重鋼律師

            謝和軒律師

            林詠嵐律師

            魏士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於民國112年6月6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被告陳建豪買受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小段28建號至44建號等17筆建築物(與基地下合稱系爭17筆不動產)，買賣價金總計為新臺幣(下同)9,700萬元。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書第2條「價額及付款表」(下稱系爭付款表)記載，被告陳建豪應於簽約日即112年6月6日將第一期簽約款及第二期備證款合計3,000萬元，交由承辦代書代為保管至清償系爭17筆不動產設定之抵押權擔保債權時止，並記載雙方合意原告同意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期限付訖前揭3,000萬元。原告與被告陳建豪另約定，原吿於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付訖3,000萬元時，應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8筆移轉登記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名義。惟被告陳建豪迄112年9月間僅給付第一、二期款中之2,000萬元，屢經原告催告仍未給付餘款，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進行協商，並就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新北市○○區○○段○○○○段00○號房屋暨其基地(即系爭土地應有部分2056/30000，與前揭房屋下合稱系爭不動產)訂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被告陳建豪並指定將系爭不動產登記為被告陳昱齊所有；原告與被告陳建豪復於112年11月2日另簽立「第一次修約」(下稱系爭新契約)，約定因被告陳建豪無法依約給付第一、二期款之餘款1,000萬元，因此改以於原告移轉系爭17筆不動產時，清償以各該筆不動產提供訴外人京城銀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城租賃公司)設定抵押權擔保之借款，給付剩餘買賣價金，原告並於次日依系爭新契約之約定提出「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下稱系爭價金明細表)供被告陳建豪參考。惟被告陳建豪於原告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予被告陳昱齊後，並未依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給付買賣價金，原告已分別於113年2月6日、113年2月16日以存證信函催促被告陳建豪履約，惟被告陳建豪迄未給付價金餘款，原告遂於113年3月11日、113年3月24日、113年5月14日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第9條之約定以存證信函向被告陳建豪解除契約。為此爰依系爭買賣契約第9條之約定，請求被告陳建豪並應將已登記於其指定名義人即被告陳昱齊名下之系爭不動產，返還予原告。又被告陳昱齊為被告陳建豪指定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之名義人，即借名登記人，依據本件不動產買賣契約第九條第1、2、3項之規定，被告陳昱齊亦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並聲明：

　　被告陳建豪及被告陳昱齊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056/30000及同小段32建號房屋返還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等則均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並答辯略以：

(一)被告陳建豪原與原告簽訂系爭17筆不動產之買賣契約，並於在112年8月間支付價金2千萬元，尚有1千萬元價金因遇資金困難而未能支付，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會商並協議將被告陳建豪已支付之2千萬元，折抵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10筆不動產價金，每筆不動產可折抵部分價金200萬元，原告並同意先過戶上開10筆不動產中的5筆即系爭不動產及建號29、30、31、42號房屋及基地予被告陳建豪，價金除前揭折抵之200萬元外，餘款則以由被告陳建豪負責清償該5戶房屋及基地擔保之京城公司抵押借款之方式清償。惟因被告陳昱齊於原告與被告陳建豪112年9月7日會商當日已確定欲購買系爭不動產，為節省房地合一稅，三方協議乃由被告陳昱齊直接向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被告陳昱齊並與原告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故系爭買賣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被告陳昱齊之間。

(二)依原告與被告陳昱齊之約定，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為被告陳建豪之已支付之200萬元，加上前以系爭不動產供京城公司設定抵押權之貸款(下稱系爭貸款)金額，至於京城公司之貸款金額為何，原告與被告陳昱齊於簽約當時尚無法確知，尚待與京城公司確認、清償並辦理塗銷抵押權登記時始能確定，然不影響兩造合意以被告陳建豪之已付款200萬元加系爭不動產積欠京城公司之貸款金額作為系爭系爭不動產之價金之事實。嗣經被告陳昱齊實際清償結果，系爭不動產擔保之抵押貸款金額為4,652,000元，加上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系爭不動產之價金應為6,652,000元【計算式：200萬元＋4,652,000元＝6,652,000千元】。又因被告等原計畫由被告陳建豪出售予被告陳昱齊，並以被告陳建豪之父即訴外人陳文裕對被告陳昱齊所負1,280萬元，加計被告陳昱齊向銀行申貸之320萬元，合計1,600萬元，作為買賣價金，訴外人即代書祝鳳黛於112年9月7日會商前預先擬定系爭買賣契約時，始依被告陳建豪之指示，記載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惟該金額並非原告與被告陳昱齊達成合意之買賣價金。

(三)被告陳昱齊於系爭買賣契約成立後，即向訴外人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申貸320萬元，並於113年5月14日匯入京城公司帳戶，其餘1,452,000元則由被告陳建豪之父陳文裕向芮億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借調，而於113年3月14日匯入京城公司帳戶，故系爭不動產擔保之系爭貸款已全部清償完畢，京城租賃公司亦已塗銷設定於系爭不動產上之抵押權登記。而依系爭價金明細表內容，原告將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價金估算為6,514,950元，其金額組成為扣抵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預估清償京城租賃公司貸款269萬元、預估尾款1,824,950元，惟被告陳昱齊清償京城公司貸款後，實際給付之買賣價金高達4,652,000元，加上被告陳建豪給付之200萬元，合計共支付價金6,652,000元，已超過原告估算之價金6,514,950元，顯見原告係低估京城租賃公司貸款清償金額，始誤認尚有尾款應給付。實際上因系爭貸款金額高達4,652,000元，比原告預估之269萬元多出1,962,000元，此項差額高於原告預計之尾款1,824,950元，故被告陳昱齊清償貸款及折抵被告陳建豪已付款後，已無所謂尾款可言。原告雖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稱其計算尾款1,314,950元之方式為「價金6,514,950元－京城租賃貸款320萬元－被告陳建豪已付款200萬元＝1,314,950元」，惟原告漏未扣除前揭被告陳建豪透過芮億公司匯予京城租賃公司清償貸款之1,452,000元，此筆1,452,000元亦高於原告主張之尾款1,314,950元，故扣除此筆1,452,000元後，原告亦無任何尾款餘額可資請求，原告主張被告尚有尾款1,824,950元或1,314,950元未給付云云，顯係基於其上述錯誤之估算，與被告實際清償京城貸款之情形不符，其主張自無可採。

(四)原告與被告陳昱齊簽訂系爭系爭買賣契約後，被告陳昱齊已支付價金完畢，原告則依約過戶系爭房地予被告陳昱齊，被告陳昱齊持有系爭房地自屬有正當合法權源；至於被告陳建豪並非系爭買賣契約當事人，目前亦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或占有人，且被告陳建豪亦無任何其他未履約之情事，原告請求被告陳建豪亦應返還系爭不動產於法無據，其請求亦無足採。

三、經查，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於112年6月6日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被告陳建豪買受原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段○○○○段000地號之土地及其上同小段28建號至44建號等17筆建築物，買賣價金總計為9,700萬元。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書第2條「價額及付款表」記載，被告陳建豪應於簽約日即112年6月6日將第一期簽約款及第二期備證款合計3,000萬元，交由承辦代書代為保管至清償系爭17筆不動產設定之抵押權擔保債權時止，並記載雙方合意原告同意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期限付訖前揭3,000萬元。原告與被告陳建豪另約定，原吿於被告陳建豪自簽約日起二個月付訖3,000萬元時，應將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8筆移轉登記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名義。惟被告陳建豪迄112年9月間僅給付第一、二期款中之2,000萬元，雙方乃於112年9月7日進行協商，原告並於同日就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新北市○○區○○段○○○○段00○號房屋暨其基地簽立以被告陳昱齊為買受人之買賣契約，復於112年11月2日與被告陳建豪簽立「第一次修約」，約定因被告陳建豪無法依約給付第一、二期款之餘款1,000萬元，因此改以於原告移轉系爭17筆不動產所有權時，清償以各該筆不動產提供訴外人京城租賃公司設定抵押權擔保之借款，給付剩餘買賣價金，原告並於次日依系爭新契約之約定提出「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予被告陳建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系爭新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價金明細表等件影本附卷可稽，應堪信為真實。

四、原告主張其係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之約定，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被告陳建豪指定登記名義人即被告陳昱齊，惟被告陳建豪於與原告簽立系爭新契約後經原告催告仍未依約給付系爭不動產之價金餘款，原告已解除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故被告等應將系爭不動產返還登記並交付予原告云云，惟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被告陳建豪與原告於112年9月7日會商時，並協議將被告陳建豪已支付之2千萬元折抵系爭17筆不動產中之10筆不動產價金，每筆不動產可折抵部分價金200萬元，原告並同意先移轉登記上開10筆不動產中的5筆，又因系爭17筆不動產前曾提供予京城租賃公司作為共同擔保物設定抵押權，原告與被告陳建豪遂於同日約定，前揭包含系爭不動產在內之5筆不動產之價金除上開折抵之200萬元外，餘款則以由被告陳建豪負責清償該5戶房屋及基地擔保之京城租賃公司抵押借款之方式清償；而系爭買賣契約之買受人為被告陳昱齊，而非被告陳建豪，又系爭不動產業經原告於113年5月1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昱齊所有，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提出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記載之買受人為被告陳昱齊等事實，有系爭新契約、系爭買賣契約、建築改良物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等件影本及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查詢資料附卷可稽。再查，證人即受兩造委託處理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事宜之代書祝鳳黛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就系爭買賣契約之訂立及系爭不動產之移轉經過，到庭證稱：「(問：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是否曾於112年9月7日在原告辦公室就　系爭買賣契約進行會商？原因為何？當時在場有何人？會商情形及結果為何？有無簽立任何書面協議？)112年9月7日我就接到陳文裕通知，我就到曾江山辦公室去用印、簽約，因為他們在簽約後有協議過陳文裕可以指定登記名義人，所以我們到公司去時，沈朝伍、陳文裕、王正男及被告2人都在，要重新簽約，因為被告陳建豪認為如果以他的名義和原告簽約，之後會有房地合一稅之問題，所以要找真正的買主重新簽約。當天他們有提到應該付的3千萬，只付了2千萬。他們講說2千萬就過5戶，包含系爭不動產，所以當天被告陳昱齊就跟原告簽約（就是被證1的不動產買賣契約），王正男是簽另外4戶中其中2戶。價金只所以寫1600萬是因為陳文裕有跟被告陳昱齊周轉1280萬，被告陳昱齊必須跟銀行貸款320萬，因為他要還京城租賃公司的貸款。」等語(見本院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筆錄)，足見系爭不動產係以「原告與被告陳昱齊所訂立之系爭買賣契約」，而非「原告與被告陳建豪所訂立之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原因關係，且系爭買賣契約之真正買受人為被告陳昱齊而非被告陳建豪，亦即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陳昱齊係因其乃系爭買賣契約之買受人，而非因其為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買受人陳建豪之指定登記人，被告等抗辯被告陳昱齊係因於原告與被告陳建豪112年9月7日會商時，已確定欲買受系爭不動產，為節省房地合一稅始以自己名義與原告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應為可採，則原告以其已解除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為由，請求被告等返還系爭不動產所有權，自非有理。至原告雖於證人祝鳳黛為前揭證言後，當庭主張「我沒有要簽被證1的買賣契約(即系爭買賣契約)，是代書騙我說被告要還我3千萬，我才把印章交給代書。」云云(見本院前揭言詞辯論筆錄)，惟查，原告不僅未就其主張舉證以實其說，且受領買賣價金本無交付印鑑、印鑑證明等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必要資料，益見原告上開主張與事實不符，無足採取。

(二)又系爭買賣契約書雖記載買賣價金為1,600萬元，惟查，系爭買賣契約之真正約定價金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曾江山製作之系爭價金明細表中記載之6,514,950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證人祝鳳黛到庭證稱：「(問：證人是否見過原證6 中之「金山17戶價金明細表」？該明細表中之金額如何而來？）有看過，這是曾江山於9月7日以後叫我做一個表，但我實在不懂曾江山的邏輯，所以做不出來，曾江山就自己做，曾江山於辦理登記要塗銷時給我看的。其中出售價金應該是原告法代依照6月間買賣契約總價金9,700萬依每戶坪數比例計算得出，200萬是2,000萬除以10，269萬應該也是用設定抵押權的總債權金額依坪數比例去算出來的。」、「(問：被證1買賣契約1,600萬何以能以陳文裕積欠被告陳昱齊之款項作為買賣價金？)這數字是陳文裕與被告陳昱齊希望用來證明他們之間有債權債務關係，不是真正的價金，原告和被告陳昱齊買賣契約約定的價金，應該是價金明細表上的數字，我記得簽約時有說是600多萬，但不記得有無說確切數字。被證1,600萬元扣除1,280萬元所得的320萬元，後來我們去問銀行被告陳昱齊可以以系爭不動產貸得多少錢，銀行也願意貸320萬，這應該是貸款金額的上限，貸款辦完之後，後來我去問了京城租賃公司，京城租賃公司口頭跟我說除了貸款320萬元之外，被告陳昱齊還要再清償145萬2千元，這個金額是京城租賃公司自己算出來的，後來145萬2千元是陳文裕去借錢來還京城租賃公司，我也不知道為何陳文裕會幫被告陳昱齊借。」、「（問：原證6所附明細表中所謂『清償京城』是不是就是曾江山自己估算，要塗銷京城抵押權要清償的金額，只是他低估實際數額？)是。所以本件已經付了6,652,000元，沒有補足尾款之問題，皆付清了。」等語(見本院前揭言詞辯論筆錄)。而系爭不動產與其他系爭17筆不動產共同擔保設定之抵押權，就系爭不動產部分業已因清償而塗銷之事實，亦有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以114年9月9日新北板地籍字第1446056629號函檢送之抵押權塗銷及設定登記變更資料，及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以114年9月12日新北重地籍字第1446195488號函檢送之抵押權設定登記資料附卷可稽，綜上足徵被告陳昱齊確已清償系爭抵押權擔保之借款債務4,652,000元【計算式：320萬元＋1,452,000元＝4,652,000元】，加計兩造約定用以折抵系爭買賣契約價金，被告陳建豪前依系爭112年6月買賣契約給付之200萬元，被告陳昱齊給付之買賣價金數額為6,652,000元【計算式：4,652,000元＋200萬元＝6,652,000元】已逾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價金6,514,950元，是原告主張其已因被告陳建豪未依約給付買賣價金而解除契約，並請求返還系爭不動產，亦非有理。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等將系爭不動產返還登記予原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姚貴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翁其良



